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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225/2004 號 

上訴人(原審嫌犯): (甲)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 澳門初級法院第四庭 

案件在原審法院的編號: 刑事案第 PCC-025-04-4 號 

一、 敘述 

在澳門檢察院提出公訴下，澳門初級法院第四庭合議庭審理了第

PCC-025-04-4 號刑事案，並已於 2004 年 6 月 11 日對案中嫌犯(甲)作出

了一審有罪判決，判其三項由澳門《刑法典》第 198 條第 2 款 e 項所指

的加重盜竊罪罪名成立，各分處以二年零六個月的有期徒刑，另三罪並

罰下，一共對其處以四年的單一有期徒刑(見載於案件卷宗第 141 至 145

頁的合議庭裁判書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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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不服，現透過其辯護人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並在上訴狀內

總結和請求如下： 

「...... 

1. 上訴人(甲)被判處以直接正犯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三項澳門《刑

法典》第 198 條第 2款 e 項規定及處罰之加重盜竊罪，每項分別判處二年

六個月徒刑。在併合後，上訴人被判處四年徒刑。此外，被判處需承擔受

害人陳素掠所受之財產損失，賠償金額為澳門幣伍千元，另加上以法定科

率計算之未到期利息。 

2. 此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裁決具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法律問題。 

3. 就原審法院合議庭認為上訴人是在犯罪既遂情況下觸犯了三項加重盜竊

罪，除獲給予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對此不認同。 

4. 上訴人認為，庭上所獲證之事實祇能證明上訴人是在犯罪既遂之狀態下觸

犯了第一及第二項之加重盜竊罪，而似乎不能顯示上訴人是在犯罪既遂之

狀態下觸犯第三項的加重盜竊罪。 

5. 在本個案中(第三項犯罪之事實)，上訴人認為，獲證事實僅指出其是在攜

同他人物件離開該單位時被警員發現，但無證明上訴人當時身處在屋外還

是仍在屋內。若然，警員發現上訴人作案時其仍身處屋內，這表示上訴人

當時確實尚未把物件取走，因為警員的出現，他無法完成整個〈取去他人

之物〉之程序。 

6. 然而，在本個案中，上訴人雖接觸過他人之物，但在其未及時離去時已被

警員發現，導致其無法盜走任何物件。這表示上訴人已當場中止其盜竊行

為，儘管中止原因乃是出現了上訴人意志以外之原因。 

7. 故此，應視上訴人之第三項犯罪行為屬犯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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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之合議庭裁決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 21

條、第 22 條第 1 及 2 款之規定。因為，原審法院合議庭無適當地認定上

訴人的犯罪形式。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應視第三項的加重盜竊罪

為犯罪未遂。 

9. 若上級法院認同上訴人之意見，即第三項犯罪應屬未遂形式。那么，在重

新確定刑罰份量時，應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1、第 22 條第 1 及 2 款及

第 67 條第 1 款 b 項之規定為之，從而減輕上訴人之刑罰。 

10. 此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之合議庭裁決亦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之規定。 

11. 因為，上訴人觸犯之三次的加重盜竊罪所發生之時間接近，且上訴人是針

對同一大廈之裝修單位為之，其實行之手法本質相同，且可誘發他實行同

一犯罪並可相當減輕其罪過的《外在情況》持續存在。 

12. 因此，本案之護證事實具備連續犯之四項要件，故此，原審法院合議庭判

處上訴人觸犯三項加重盜竊罪是不適當的，在適用法律方面產生錯誤。正

因為本個案已具備連續犯之四項必需要件，根據法律之規定，該三項犯罪

僅構成一項連續犯。 

13. 故此，若上級法院認同上訴人僅觸犯一項以連續犯形式為之的加重盜竊

罪，那么，有需要重新確定刑罰的份量，且應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73

條之規定為之，從而減輕上訴人之刑罰。 

請求上級法院作出一如既往的公正。」(見載於卷宗第 170 至 171 頁的

上訴狀原文結尾部份的內容)。 

就嫌犯的上訴，駐原審法院的尊敬的檢察官依照《刑事訴訟法典》

第 403 條第 1 款的規定，作出了如下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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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檢察院現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3 條之規定，對上訴人嫌犯(甲)

對合議庭裁判提出之上訴作如下答覆： 

嫌犯(甲)在上訴書中指出上訴所針對之合議庭裁判在適用法律方面存在

兩個問題： 

1. 上訴人被判定的第三項犯罪屬犯罪未遂； 

2. 上訴人三次犯罪僅構成一項連續犯。 

應指出，上訴人提出的上述兩個結論是不相容的。首先，根據其第一個結

論，可以肯定，上訴人已認同合議庭裁判對罪數的認定，即存在三個加重盜竊

罪。然而，上訴人在承認存在實質數罪的情況下，又提出其是連續犯。 

儘管存在上述矛盾，本院仍認為有必要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進行分析，以

表明檢察院的立場。 

關於上訴人指出的第一個問題，經分析卷宗，雖然在聽證中未對證人

(丙)(警號為 2xxxxx)作出詢問(如詢問就更為完美了)，但卷宗中已有其他證

據表明嫌犯(甲)第三次作案後是在涉案單位外(走廊中)被警員抓獲的(書證如

實況筆錄，嫌犯在聽證中亦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相信基於此等證據法官們

已形成嫌犯犯罪既遂之心證(被上訴之裁判中已指出法院的確信建基於卷宗中

所載之證據，嫌犯的聲明及證人的證言)。 

關於財產犯罪(如本案的加重盜竊罪)的既遂標準理論上有著接觸說、移轉

說、隱藏說、實際控制說等不同觀點。由於加重盜竊罪屬侵犯財產所有權(法

益)的犯罪，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是所有權的基本內容，故應以實際脫

離所有權人控制為標準判斷是否既遂。在本案中，聽審證據表明，第三次犯案

時嫌犯已攜帶贜物離開作案單位，這表明其已實際控制了被盜財物，故應認定

為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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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訴人指出本案中“無證明上訴人當時身處在屋外還是屋內”，此

語並不符合事實。退一步講，倘真如此，也不能(推定其在屋內)得出未遂的結

論，相反而應就事實進行重審以查明上訴人當時身處在屋外還是屋內。 

基於以上分析，說此部分，本院認為，合議庭裁判的認定並非沒有依據，

故上訴人認為其第三次犯案為未遂之理由不成立，由之提出之請應予駁回。 

至於上訴人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我們同樣不同意上訴人的理由及結論。 

關於連續犯問題，《刑法典》第 29 條第 2款作出了明確規定，在該款所規

定的要件中，最難解釋好，也最易解釋錯的是該款關於“且系在可相當減輕行

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實行者”的規定。 

上訴人引用外國的一些流行觀點及外國法院的一些相關裁判闡述了此要

件，但本院不能同意上訴人的闡述。 

本院認為，立法者規定該要件的著眼點在於“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

而不是“同一外在情況誘發下”。 

因此，可以認為，立法者設立連續犯制度考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行為人的

罪過相對較輕。那麼，何為“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呢?本

人曾在“販毒案件中的毒品數量芻議”一文中作出過論述，1並指出“《刑法

典》第 66 條關於刑罰特別減輕情節的規定對我們不無啟發。 

在此本人補充強調，僅有客觀上的多次性、時間的連續性、犯罪的外部環

境的同類性和便利性、法益或罪狀的同一性等並不足以構成上述條款規定之連

續犯。應當指出的是，時下不少人如上訴人一樣，在認定連續犯時，僅簡單地

考察多個犯罪行為的外部同一性或相似性，而忽略了這些外部因素是否可以減

輕行為人之罪過。這就完全背離了立法者設立連續犯的主旨，客觀上造成罰不

當罪的執法缺憾。 

                                                 
1 刊於《刑偵與法制》2003 年 9 月第 3 期（總第 21 期）第 5－8 頁，司法警察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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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關鍵在於查明有無可相當減輕上訴人罪過的情況。分析整個卷

宗，本院認為，並不存在可相當減輕上訴人罪過的外在誘因。 

有鑒於此，本院認為，本案屬於典型的同種類實質數罪，而非《刑法典》

第 29 條第 2 款規定之連續犯。 

* 

結論： 

本院認為： 

上訴人在上訴中提出的兩個問題的理由均不成立，相應之結論亦不正確。

中級法院應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請求，維持原判。」(見載於卷宗第 173 至 173

頁背面的答覆書內容)。 

案件卷宗移交予本上訴審級後，尊敬的助理檢察長依照《刑事訴訟

法典》第 406 條的規定，對之作出了檢閱，認為上訴應被駁回(見載於本

案卷宗第 182 至 183 頁的法律意見書內容)。 

隨後，本上訴案的裁判書製作人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3 款的規定，對卷宗作出了初步審查。而本合議庭的其餘兩名助審法官

亦相繼依照同一法典第 408 條第 1 款的規定，對本案卷宗作出了檢閱。 

現須具體處理本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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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上訴裁判書的判決依據說明 

首先，本上訴法院祇解決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書的總結部份內

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而無需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

的每項理由(此一見解尤其已載於本中級法院第 47/2002 號案的 2002 年

7 月 25 日的裁判書、第 63/2001 號案的 2001 年 5 月 17 日的裁判書、第

18/2001 號案的 2001 年 5 月 3 日的裁判書、第 130/2000 號案的 2000 年

12 月 7 日的裁判書，和第 1220 號案的 2000 年 1 月 27 日的裁判書內)。 

另在解決上訴人所指出的問題前，須在此重溫原審法院賴以判罪的

如下獲證事實： 

2003 年 11 月上旬，於 xx 花園第 4座 9 樓Ｗ座的被裝修單位，嫌犯

(甲)以螺絲批及鐵筆撬開該單位的門，並取去存放在該單位內的裝修工

具，包括有： 

兩部鎅機（牌子為紅 M）； 

一枝震炮； 

一枝電鑽； 

一部打磨機。 

以上物件屬於陳 XX，及總值約澳門幣五千元(見第 2、49 背頁)。 

2003 年 11 月中旬，於 xx 花園第 X 座 XX 樓 Z 座的被裝修單位，嫌

犯以螺絲批及鐵筆撬開該單位的門，並取去存放在該單位內的裝修工

具，包括有： 

一枝電鑽(牌子為 BO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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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鎅機(牌子為紅 M)； 

一部裝修織梳(牌子為 BOSCH)； 

三枝電動釘鎗； 

一部打磨機(牌子為 BOSCH)； 

一枝石屎鎗； 

一枝氣動鏍絲刀。 

以上物件層於蕭 xx，及總值約澳門幣五千元(見第 2、51 背頁)。 

2003 年 12 月 7 日下午約 18 時許，於 xx 花園第 x 座 x 棲 J 座的被

裝修單位，嫌犯用螺絲批及鐵筆撬開該單位的門，並取去存放在該單位

內的裝修工具，包括有： 

三枝電鑽(牌子為 BOSCH); 

一枝電炮(牌子為 BOSCH); 

一部電動鎅機(牌子為 MAKITA)。 

以上物件屬於莫 xx 及蘇 xx 雄，且總值約澳門幣六千元(見第 1至 1

背頁、47 背頁、68 頁)。 

當嫌犯攜同上述物件離開該單位時，被編號為 2xxxxx 治安警員發現

及截查。 

嫌犯以螺絲批及鐵筆撬開有關單位的門，並入內取去他人物品，以

便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 

好了，針對上訴人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本院在分析原審所認定的上

述獲證事實後，認為應在此實質採納駐本審級的尊敬的助理檢察長的以

下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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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上訴中，法院須解決的問題有如下兩個：一是上訴人在 2003 年

12 月 7 日實施的盜竊行為是否屬犯罪未遂；二是上訴人是否以連續犯的

形式實施了在本案中被指控的數個加重盜竊行為。 

關於犯罪未遂，上訴人提出的理由是當他被警員發現并截獲時仍未

離開事發現場(即上訴人進入并實行盜竊行為的、位於 xx 花園第 X 座 X

棲 J 座的單位)，因此未能完成整個“取去他人之物”的程序，因而只應

被判處以未遂方式實施了有關盜竊行為。 

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 

決定一個盜竊行為是犯罪既遂還是未遂，關鍵在於犯罪行為人是否

已將他人財產取去。這個作為盜竊罪構成要件的行為 - 即將他人物品

“取去”(subtracção) - 反映在犯罪人通過其行為使有關物品脫離其所

有人的實際控制，這意味著所有權人對該物的實際掌握和控制已經消

失，犯罪行為人因此獲得了對該物品的實際權力(參見《Comentário 

Conimbricense do Código Penal》第 2 卷，第 43 頁)。 

無論在理論還是司法實踐中均認為，如果行為人已實際取得被盜物

品的控制權，或者說，一旦被盜物品已事實上脫離所有權人的控制而進

入行為人的財產範圍（esfera patrimonial），被行為人所實際掌握和控

制，則已構成犯罪既遂。 

在本案中，上訴人在事發單位已取去了存放在該單位的屬於他人的

裝修工具，當攜帶這些工具離開單位時被截獲。我們認為，考慮到案發

經過，尤其是事發現場為一裝修單位，當時無人在場，上訴人正攜帶上

述裝修工具离開等情況，毫無疑問的是上訴人已實際佔有和控制了被盜

物品。上訴人行為是否既遂并不單純取決於他是否已離開了作案現場。 

上訴人提出的關於連續犯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因為在本案中連續犯

的所有要件并沒有同時成立。 

上訴案第 225/2004 號                                                       第10頁/共13頁 



根據《刑法典》第 29 條第 2款的有關規定及本澳的司法見解，連續

犯的成立與否取決於以下幾個前提條件的同時成立： 

—數次實施同一犯罪或基本上保護同一法益的不同犯罪； 

—實施犯罪方式的同一性； 

—犯罪時間比較接近； 

—犯罪故意的單一性；及 

—存在一個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的誘發其實施犯罪行為的外在情

況。 

雖然我們認同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中所引述的理論和司法見

解，但我們并不認為在本案中上訴人實施的數個盜竊行為構成連續犯。 

從案件中查明的事實來看，上訴人在相對接近的時間內以類似的方

式實施了三項加重盜竊罪，符合連續犯的某些前提條件。但我們認為，

姑且不論上訴人是否以單一的故意來實施有關行為，至少在本案中根本

不存在任何同樣的外在因素誘使其數次犯罪從而減輕其主觀罪過。 

上訴人聲稱他“清楚當時 xx 大廈有多個單位正在裝修，故利用管理

員不注意的情況下混入大廈進行盜竊”，這構成了誘導其再次犯罪的外

因。雖然我們不否認被盜竊的數個單位正在進行裝修可能與上訴人實施

盜竊行為有某種關聯，但這根本不能被視為誘發其犯罪的“外在因

素”。案件中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上訴人是因為這些單位裝修才誘發其實

施犯罪行為；相反的是，上訴人出於某種目的(如減低被發現的危險等)

有針對住地選擇了裝修單位作為目標來實施犯罪行為。即使是第一次的

成功盜竊，也不能構成我們這種所討論的“誘因”。 

更重要的是，法律將數個犯罪視為連續犯的根本依據在於同一外部

因素的持續存在決定了犯罪人重複犯罪從而使其主觀過錯得到相當的減

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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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節，我們不能得出上訴人的故意程度因客觀條

件的持續存在而獲得相當減輕從而降低對其行為的譴責程度的結論。因

此不可能以連續犯來處罰上訴人實施的數個盜竊行為，我們所面對的是

犯罪競合的情況，上訴人應該以實施數罪而被處罰。 

基於以上兩個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因此上訴人提出的減輕處罰的

要求也因為前提不成立而應予以駁回。(見載於卷宗第 182 至 183 頁的意

見書內容)。 

據此，本院認為嫌犯的上訴理由是明顯不能成立的，並因而應駁回

其上訴。 

三、 判決 

基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駁回上訴，因而維持原審判決。 

上訴人須繳付訴訟費，當中包括兩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亦即澳門幣

壹千圓)的司法費(見《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第 72 條第 1 款和第 69 條第

1 款的規定)。此外，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4 款及核准《法

院訴訟費用制度》的 10 月 25 日第 63/99/M 號法令第 4 條第 1 款 g 項的

聯合規定，上訴人還因上訴被駁回而須被判處繳付一筆為數相等於 3 個

訴訟費用計算單位(即澳門幣壹千伍百圓)的款項。另上訴人亦須繳付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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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幣 600 圓的辯護費予替其上訴的辯護人。 

命令把本裁判書的內容透過澳門監獄通知予上訴人本人知悉。 

澳門，2004 年 9 月 23 日。 

 

裁判書製作法官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賴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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